
非现场监管：开创食安监管减负增效新模式
近日，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组织

下，16个区市场监管局及燕山市场监管
分局、经开区商务金融局负责餐饮环节
非现场监管干部齐聚海淀，在海淀区市
场监管局会议室共同观摩非现场监管演
练。演练中，执法人员利用远程视频监
控技术，对餐饮企业后厨进行了实时监
控，实现了对食品加工过程的有效监
督，并将检查结果迅速录入到综合监管
一码查系统中。这标志着北京市在通过
技术手段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
迈出了重要一步。

可以说，由于非现场监管的即时性、
全天候、全过程，乃至监管证据的固定，
都颠覆了传统的监管方式，开创了食品
安全监管领域减负增效的新模式。我们
除了能感受到非现场监管技术的先进
性，无疑还将对其在减轻基层监管人员
工作强度、减少企业应对监管的时间成
本，以及提高监管效率方面充满进一步
的期待。

长期以来，食品安全监管基层一线
普遍面临点多面广、事多人少的现实困
惑。笔记在走访某个基层市场监管所时
了解到，一个几个人的单位，面对的是

辖区内数以百计、千计的经营主体。基
层监管人员需频繁深入企业一线，进行
实地检查。这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还可能因为检查频次有限而难以做到全
面覆盖、完全有效。不少地方虽然有网
格员、信息员，但因为专业程度不够高，
发挥的作用也有限。如今通过非现场监
管的方式，无疑可以在大大减轻他们的
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消除
监管空白，减少监管盲点。

可以说，基层工作人员盼望非现场
式智能监管已久。值得庆幸的是，随着
科技的进步，非现场监管正成为市场监
管领域的一股新兴力量。它借助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
能够实现对监管对象的远程监控，有效
解决了传统现场检查中存在的盲点和局
限性等问题。此次海淀区的演练，正是
对这一监管模式先进性的有力证明。甚
而至于，我们还可以期待，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这样的监管系统，能够及时
发现问题、指导经营主体消除隐患；又
或者自动生成处理或者处罚文本，并根
据行业、季节、主体大小，将案例转化为
大数据的素材，反哺非现场监管技术的

提升：对潜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和预警，
既有“事后处理”，又有“事前预防”，使
得监管工作更加精准和高效。

对于餐饮企业等食品经营主体来
说，频繁的现场检查、重复的记录汇报，
势必会占用其时间和精力，因而对其日
常运营造成一定的干扰。非现场监管则
能够在不打扰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
下，接受全天候甚至全过程的监管与指
导，何乐而不为呢？可以说，这种“无感
式”的监管方式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
政企关系，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进一
步调动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市场的
活力。

非现场监管作为一种新兴的监管模
式，有看得见的好处，也需要我们大胆
尝试，积极探索，不断完善。它最终的
全面推广和应用，不仅只是当前提升监
管工作的现代化水平，也必将为未来构
建更加科学合理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提
供新的出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
善，非现场监管必将得到更多、更深入
的应用，希望越来越多的监管力量、食
品安全经营主体顺应这一趋势，为保障
食品安全和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食 话 时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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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言久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全力维护假期市场秩序
近日，石景山区市场监

管局对辖区模式口大街法海
寺文化旅游市场周边开展综
合执法行动。

本次检查，执法人员结合
民生领域“铁拳”行动，聚焦节
日出行、饮食消费等关键领
域，深入景区及周边旅行社、
购物商店、餐饮企业等与群众
暑期消费密切相关场所，防范
化解风险隐患。其中，执法人
员对餐饮企业从原材料进货
贮存、人员健康管控、食品加
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等方
面进行检查，防范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督促餐饮企业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部
门将持续加大暑期旅游市场
巡查频次和力度，全力维护
假日期间市场秩序。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吴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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